
— 1 —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5〕5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
第 0100 号提案的答复

民建上海市委：

贵单位提出的关于提升上海海事仲裁服务能级的提案收悉。经

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

财政局、市税务局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当前，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从基本建成迈向全面建成的新阶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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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不断加强“硬实力”建设的同时，也高度重视并大力提升包括

海事仲裁在内的高端航运服务“软实力”，正着力推动海事仲裁专业

化、品牌化、国际化发展，加快提升海事仲裁服务能级和水平。贵

单位在提案中提出的建议举措，对推动海事仲裁发展具有参考借鉴

意义。具体答复意见如下。

（一）关于“设立上海国际海事仲裁联谊会”建议方面

2023年11月，我局会同市交通委推动成立上海航运法律共同体，

33 家成员单位来自我市有关政府部门、司法机关、仲裁机构、法学

院校、行业协会以及航运企业代表等，旨在构建政府引导、行业指

导、市场主导的航运法律生态圈。自共同体成立以来，各成员单位

积极发挥各自职能优势，深化务实合作与交流。上海仲裁委员会、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等我市相关仲裁机构及单位与上海波

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亚太中心合作译制并宣传推广船舶管理、重大

件运输等 4 份中文版标准合同，在推动仲裁制度规则创新、司法保

障职能发挥、海事仲裁与航运保险联动发展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，

为服务保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作出积极贡献。此外，上海仲裁

协会于 2023 年 9 月遴选出 20 名具有海事海商专长的会员组建运输

与物流研究委员会，牵头举办上海仲裁周分论坛、上海仲裁沙龙等

仲裁交流研讨活动，围绕海事仲裁服务创新、临时仲裁等进行研究

讨论，汇聚行业智慧，凝聚社会共识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进一步发挥上海航运法律共同体作用，吸引更

多航运相关主体加入共同体，完善共同体联席会议机制，推动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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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单位形成交流互促、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，促进海事仲裁与航运

相关行业协会、专业机构、经营主体等进一步深化合作，不断提升

上海海事仲裁的国际竞争力、影响力和知名度。鼓励上海仲裁协会

组织开展类型多样的海事仲裁交流研讨活动，进一步宣传推广上海

海事仲裁服务。

（二）关于“建立《上海海事仲裁顶尖仲裁员名录》”建议方面

截至目前，我市仲裁机构名册仲裁员中，具有海事专长的共计

800 余名，包括 200 余名中国港澳台籍和外籍仲裁员，来自全球 40

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我市仲裁机构决策机构现有组成人员中，共有 6

名来自境外的国际知名仲裁专家。同时，我局组建了上海国际海事

仲裁专家库，从我市具有海事法律和实务专长的专业人士中遴选出

25 名入库专家，选树和培育本土海事仲裁领军人才。上海仲裁协会

从境内外海事海商仲裁专家中遴选出 30 名临时仲裁推荐仲裁员，打

造专业素质过硬、通晓国际规则、精通海事海商法律的仲裁员人才

队伍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推动上海仲裁协会建立完善临时仲裁推荐仲裁

员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，建立航运保险、再保险等细分领域专家库

和临时仲裁员推荐名录，着力加强海事仲裁人才队伍国际化、专业

化建设。支持我市仲裁机构从境内外专业人士中选聘符合规定条件

的决策机构组成人员、仲裁员，进一步拓宽国际仲裁人才引进范围。

（三）关于“试点国际仲裁员免税制度”建议方面

按照我国现行税收管理体制，税收政策制定权限在中央。根据



— 4 —

国家现行有关文件规定，我市对在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、张江

示范园（涵盖核心园及全市各个分园）三个特定区域从事生产性法

律服务业等重点产业和海外回流高端紧缺人才，实施人才个人所得

税税负差额补贴政策。符合条件的仲裁员，可按规定申请享受个人

所得税优惠政策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会同财政、税务等部门，进一步开展有关国际

仲裁员免税政策研究，适时向国家相关部委反映并争取支持。同时，

我局将推动我市仲裁机构探索建立符合国际通行做法、具有国际竞

争力的仲裁员报酬机制，创造各方面条件吸引更多境外仲裁员来沪

办案和参与上海仲裁宣介活动，更好发挥境外仲裁员的示范带动效

应。

最后，感谢贵单位对司法行政和海事仲裁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

欢迎贵单位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5 年 5 月 10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5 年 5月 12 日印发


